
附件三

2023 年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
随机抽查计划（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）

一、检查对象的范围

在全市提供居家服务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范围内，结合超服

务范围、重复享受待遇、重复结算等疑似违规数据筛选条件形成

备选机构库（预计约 80 家）。

二、检查内容和方式

通过数据分析结合实地检查方式，由市医保局监督检查所相

关科室联合部分区医保局组成 3 个检查小组开展检查，具体检查

内容如下：（1）定点护理服务机构长护险相关管理制度，人员管

理，财务管理等情况；（2）长护险基金结算情况，是否存在不合

理享受待遇、不合理收费、服务信息和签到信息上传不实或不规

范、未按长护险规定比例结算等违规行为；（3）是否存在虚假服

务、虚假结算等欺诈骗保行为。

三、抽查比例和频次

抽查比例约 30%，2023 年 3 月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模块按照“摇号”方式随机确定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。抽查

频次为每年一次。

四、实施检查的时间



2023 年 4 月-6 月，计划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

31 日定点护理服务机构的服务签到、服务内容、服务结算等数

据进行分析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等要求开展检查工作，随机选派的

检查人员，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对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进行实地检

查，并及时将检查情况及检查结果录入医保监管系统。

（二）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，要坚决立案、

依法查处；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，应当及时移交有

管辖权的行政执法部门查处；涉嫌构成犯罪，依法需要追究刑事

责任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。

（三）严格根据“互联网+监管”、行政执法公示等工作要

求，报送随机抽查结果，做好检查结果报送和公示工作。

（四）充分发挥卫生健康、民政等部门监管力量，加强数据

信息共享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


附件1

检查对象筛选条件
筛选条件 具体内容

长护险结算费用
检查时间段内长护险居家服务结算金额全市排名

前30位，各区排名前3位。

疑点数据费用
检查时间段内各项数据规则筛选疑点总金额全市

排名前30位，各区排名前3位。

举报投诉 2022年全市排名前10位。

注：各类筛选规则名单附标识，合并去重形成机构抽查库。



附件2

2023年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随机抽查计划表

（定点护理服务机构）
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

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约 30%

1.定点护理服务机构长护险相关管理

制度，人员管理，财务管理等情况；

2.长护险基金结算情况，是否存在不

合理享受待遇、不合理收费、服务信

息和签到信息上传不实或不规范、未

按长护险规定比例结算等违规行为；

3.是否存在虚假服务、虚假结算等欺

诈骗保行为。

数据分析结

合实地检查

2023 年 4 月

-6 月


